PAGE  
- 2 -


立法會十九題附表

附表一：2003至2005年，16歲以下的兒童被性侵犯的數字按涉案罪行列出如下：

	罪行
	2003年
	2004年
	2005年

	強姦
	18
	24
	28

	非禮
	279
	285
	369

	肛交
	2
	3
	2

	非法

性交
	13歲

以下
	10
	25
	21

	
	16歲

以下
	198
	200
	172

	亂倫
	1
	5
	4

	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
	24
	32
	15

	其他 (1)
	3
	2
	1

	總數
	535
	576
	612


註：
(1)
其他罪行包括嚴重猥褻作為、控制他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與人非法性交或賣淫、導致或鼓勵16歲以下女童或男童賣淫或他人與其性交或向其猥褻侵犯、及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。
附表二：2003至2005年，因性侵犯16歲以下兒童被定罪的相關人數如下：

	
	2003年
	2004年
	2005年

	罪行
	被起訴人數
	被定罪人數(1)
	被起訴人數
	被定罪人數(1)
	被起訴人數
	被定罪人數(1)

	強姦
	5
	3
	4
	3
	5
	1

	非禮(2)
	95
	70
	110
	75
	108
	84

	肛交
	2
	1
	2
	2
	0
	0

	非法(2)

性交
	13歲
以下
	4
	4
	12
	11
	11
	8

	
	16歲
以下
	119
	106
	82
	69
	84
	76

	亂倫
	1
	1
	1
	1
	3
	2

	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(2)
	9
	9
	7
	3
	9
	6

	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
	0
	0
	1
	1
	0
	0

	總數
	235
	194
	219
	165
	220
	177



(1)
數字不包括那些被法庭改判以其他罪行或撤銷控罪改以「法庭具結」的人數。

(2)
一般除經由法庭處理外，部份涉及非禮、非法性交及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案件的青少年罪犯會由「警司警誡計劃」處理。（此計劃是指一項容許警司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向18歲以下的青少年罪犯發出警誡而非提出刑事檢控的計劃。）於2003，2004及2005年，由「警司警誡計劃」處理的干犯非禮、非法性交及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的青少年總人數分別為71人、89人及118人。

完

二○○六年十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三）







